
我告诉张兰， 因为两个人还没有结婚， 对

于单纯判决分手的请求， 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但在同居期间产生的财产问题可以处理。

张兰很疑惑地说： “谭律师， 我也觉得没

有领证法院不会处理这件事情， 可是柯建总是

跟我说我们已经试婚两年了， 在法律上已经是

事实婚姻了。 我这种情况究竟算不算事实婚

姻？ 查过一些资料， 有的说是， 有的说不是。”

“事实婚姻有没有效是要分情况的， 只有

1994 年 2 月 1 日以前符合结婚条件而没有登

记的属于事实婚姻， 很显然你和柯建的情况不

在此列。 我能帮你做的， 就是尽可能理清你们

同居期间的财产问题。” 于是张兰打消了要求

解除同居关系的诉讼请求， 转而主张返还同居

期间的财产。

法庭上， 柯建一脸委屈： “张兰承诺我们

试婚两年就结婚， 除了没有领结婚证， 我们跟

实际上的夫妻没有区别， 所以这已经算是事实

婚姻了。 我一没出轨， 二没家暴， 她怎么能随

意反悔呢？ 还有， 我们在试婚期间的支出跟夫

妻共同财产共同支出一样， 不用返还。 否则，

她付出的钱要我还， 那我试婚一年多来为她付

出的开支谁来还？ 要不是张兰提出来要试婚，

我才不会四处借款打肿脸充胖子， 高消费去满

足她的要求呢！”

法庭上柯建振振有词， 听起来他说得很有

道理。张兰不时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我做了个手

势，示意她不要紧张。我向法院提交了证明张兰

同居期间出资的证据， 包括为装修柯建的公寓

支付的装修费用、购买家具家电等的证据。经过

审理，法院支持了我们的主张。 不过，张兰还帮

柯建偿还过银行贷款和朋友借款， 但是没有证

据支持，所以没有得到的法院的支持。

就这样， 尽管张兰的财产要回了一部分，

但是她又一次经历了感情的伤痛。 在当下的社

会环境中， 试婚变得习以为常， 但是令张兰迷

惘的是， 试婚难道错了吗？

如果不试， 没有陷入经济危机的柯建， 会

不会仍旧对自己体贴入微， 会不会带给自己幸

福的婚姻呢？ 而如果不试， 又怎么能够知道，

法庭上否认代为归还借款的不诚实的柯建， 是

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那个人呢？

试婚已经变得普遍， 但是试婚出现的法律

问题却还不被大多数人熟知。 我们真诚希望所

有人都幸福， 但也希望爱情出现问题时， 双方

能够全身而退。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关于试婚的法律锦囊

感情靠自己经营， 在这里， 我想

告诉大家几个法律锦囊。

首先， 根据 1994 年 2 月 1 日之

后的同居 ， 不再属于事实婚姻的情

况， 试婚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只能按照

同居关系来处理。 试婚不是一个法律

概念， 我国法律不保护同居关系， 也

不保护试婚行为。

其次， 除非是属于 “有配偶者与

他人同居” 的情况， 否则一方仅仅要

求解除同居关系 ， 法院是不予受理

的。

最后， 试婚毕竟不同于结婚， 对

于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

入， 按照一般共有来处理。 所以试婚

期间男女双方最好将自己的出资有所

明确， 保留相关的证据， 以免日后发

生和张兰一样的情况。

《民法典》 第三百零八条 共有

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

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 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 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

外， 视为按份共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 （一）》

第三条 当事人提起诉讼仅请求

解除同居关系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 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

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

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

第七条 未依据 《民法典》 第一

千零四十九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

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 提起诉讼

要求离婚的， 应当区别对待：

（一）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公布实施以前，

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

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公布实施以后，

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 人民

法院应当告知其补办结婚登记。 未补

办结婚登记的， 依据本解释第三条规

定处理。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婚姻家庭

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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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兰之前在家乡的一家公司做财务主管，

她业务能力很强， 事业蒸蒸日上。 大学刚毕业

的时候， 朋友便介绍了她与汪明认识。

汪明工作稳定， 长得也很帅气， 恰逢当时

单位还有福利分房， 张兰考虑到熟人介绍， 两

人便匆匆登记结婚。 婚后， 汪明一开始还比较

体贴， 后来便露出了真实的一面： 大张兰几岁

的他有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作风， 家务从来不沾

手。 但凡违背他的意愿， 轻则辱骂重则拳脚相

加。 一开始张兰还碍于情面不愿告诉别人， 家

人问起也只是用摔倒来搪塞。

张兰后来告诉我， 她对婚姻充满了信仰，

一方面觉得婚姻一生只能有一次， 另一方面也

期待汪明可以有所改变。 然而四年过去了， 张

兰的脸上依旧伤痕累累， 费了不少周折之后，

张兰终于和汪明离了婚。 家乡的一草一木都让

她觉得疲惫， 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 张兰便逃

离了那个让她充满恐惧的小城， 来到繁华而陌

生的上海。

通过自己的努力， 没过几年， 张兰就在一

家外资企业站稳了脚跟， 做到了财务主管的位

置。 同事们认可她工作能力的同时， 也热心地

帮她介绍男朋友。 此时， 张兰也慢慢走出了上

一段婚姻的阴影。 就这样， 她认识了柯建。

柯建也是从外地来打拼的新上海人， 两人

认识后， 彼此鼓励， 彼此安慰。 经过两年的恋

爱， 柯建向张兰求婚了。 彼时， 张兰又感动又

紧张， 感动的是柯建踏实体贴， 紧张的是怕自

己重蹈覆辙。 她把自己的过去和盘托出， 提出

试婚的想法， 如果两人感情稳定， 两年后再结

婚也不迟； 如果分手， 好聚好散也没太多牵

挂。 柯建纵然不乐意，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于

是张兰便搬到了柯建的公寓里， 两个人开始了

同居试婚生活。

一年过去， 柯建对张兰体贴入微， 不仅烧

饭做菜， 而且还经常买些鲜花制造一些小浪

漫。 张兰满足地想， 这段感情跟上一段婚姻看

起来不一样， 于是便决定嫁给柯建。 张兰提出

把公寓重新装修一番， 置办好生活用品后就登

记结婚。 但是听到张兰的计划后， 柯建说出了

实情。

原来， 只是一名普通业务员的柯建收入并

不稳定， 买公寓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而试婚

的这一年里， 柯建为了生活品质， 多次向朋友

借钱度日， 如今已没有多少积蓄。 心爱的男人

对自己一片衷心， 结婚后钱反正也是两个人一

起花， 于是张兰就取出自己的积蓄用于装修和

购买家具、 家电等结婚用品， 还拿钱给柯建归

还朋友的借款。

慢慢地， 张兰发现任何大小开支柯建都找

自己要钱， 甚至每个月的银行房贷都直接从张

兰的银行卡里划。 一年前精致的生活也变了

样， 柯建很少再给她送礼物。 而张兰的积蓄也

花光了， 两个人因为经济原因时常发生争吵，

张兰觉得， 柯建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温暖可

靠， 就向柯建提出了分手。 但是， 柯建一直没

有答应， 张兰担心自己会像第一段感情那时一

样纠结， 便通过朋友找到了我。

台州临海的吴朋 （化名） 和林红 （化

名） 是通过网恋走到一起的“80 后” 恋

人， 此前他们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原本， 以为是终于遇到对的人， 奈何

风波又起。

试婚期间， 林红发现吴朋“那方面不

行”， 随后他们之间又惹出了彩礼官司。

最终， 临海法院出面做了和事佬， 女

方答应归还一半彩礼。

离婚男女网恋相识动情

都有情伤，决定“再爱一回”

吴朋和林红都有过一段不成功的婚

姻， 2015年下半年两人在网上相识。

交流了一段时间后， 两人约了见面，

互相都挺对眼的。 就这么处了半年左右，

两人决定重组家庭。

很快， 得到双方父母同意， 他们开始

张罗婚礼。 虽然是二婚， 但程序一样都不

能省。 2016 年初， 在亲朋友好友的祝福

下， 他们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订婚酒宴。

为了表示诚意， 吴朋还准备了 12.8

万元定金以及猪肉等其他传统彩礼送到林

红家中。

然而， 刚订婚同居没多久， 意想不到

的矛盾接踵而来。

结婚不领证送礼吵半天

矛盾让爱的甜蜜退了潮

按照当地传统， 订了婚两人就是名义

上的夫妻了， 生活到同个屋檐下无可厚

非。 但是要让婚姻受到法律保护， 去领结

婚证是必须的。 在这件事情上， 吴朋和林

红产生了分歧。

吴朋希望能和自己的老婆有结婚证，

而林红因为前一段婚姻受伤过重， 一直不

愿去领证， 还说“两人日子过得好， 领不

领证都不重要的。 如果过得不好， 领了证

还是要去离的”。

刚成婚就讲这样灰心丧气的话， 吴朋

心里很不舒服， 好感度立即打了折扣， 生

活里各种小事都借题发挥拿出来吵一通。

一方“骗婚”一方“悔婚”

双方矛盾再次激化

林红揪着吴朋的“软肋”。 她说， 他

是个性无能。 “吴朋与前妻结婚一年半都

没孩子， 跟我说是因为对方不想生。 现在

和我在一起后， 我才发现他跟我说了谎。”

林红表示， “他这样子的行为， 不是骗婚

是什么？”

不过林红觉得， 两人能走到一起是缘

分， 自己也愿意为吴朋传宗接代， 去做人

工授精。 为了做手术， 林红坚持到医院检

查吃药。 为了怀孕方便， 林红辞了原来月

薪 5000多元的工作， 跟随吴朋去了外地。

不料， 林红准备良久之后， 吴朋父母

突然表态， 不接受人工授精， 要求等吴朋

治愈后自然受孕。 这下， 林红心态也崩

了， “是不是搞笑， 我吃了那么多药， 身

子都吃坏了， 就这么不准许， 当我是什

么？”

林红跑回了娘家， 对吴朋不再搭理，

并把吴朋联系方式拉黑了。

“这是摆明了悔婚嘛！” 吴朋觉得，

既然对方不打算继续一起生活， 那么就应

该把老账结算一下了。 吴朋要对方归还彩

礼。

“为了你们吴家传宗接代， 吃了那么

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 连工作都辞掉了。”

林红认为， 相比自己付出的种种， 这十来

万的彩礼， 填个窟窿都不够， 她和家人坚

持彩礼是不会退的。

吴朋将林红告上法庭， 要求对方退还

所有彩礼。 临海法院参与调解， 最终在法

官劝说下， 双方态度开始有了松动。 双方

最后一次到法院参与调解， 大家同意和平

解决此事， 考虑到彼此都有付出， 也毕竟

曾经爱过， 女方答应归还一半彩礼。

（来源： 钱江晚报）

【典型案例】

+(期间发现男方“不行”

彩礼退还起争议惹官司！

【律师释疑】

【参考法条】

第一段婚姻遭遇累累伤痕

同居试婚从浪漫到生怨

试婚出现问题能否全身而退%


